
粤知保协发字〔2017〕7号

关于推荐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利）高、中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库入库专家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工作部署，

落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

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利）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工作、组建“广东省

知识产权（专利）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库”的工作要

求，依据《广东省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库

管理暂行办法》（粤人发〔2003〕101号），现将有关组织推荐

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会员单位（含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中在职在岗、从事

知识产权（专利）及相关工作的专家学者、带头人或资深人士。

二、推荐条件



（一）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科学品德和职业道

德。

（二）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热心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

能认真履行职责，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三）能正确掌握和执行国家及我省有关职称改革工作的政

策。

（四）专业技术能力要求：

1.高级评委库专家推荐人选：具有高级（含正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长期从事知识产权（专利）工作，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深

厚，实践经验丰富，有曾经担任过重大项目或解决重大疑难专业

技术问题的经历，业绩显著。

2.中级评委库专家推荐人选要求：具有高级或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长期从事知识产权（专利）工作，具有较高的知识产权（专

利）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业绩较为显著。

三、有关要求

（一）请各会员单位认真做好评委库专家入库工作的宣传发

动和组织推荐工作，充分考虑年龄、专业分布，人数不限。

（二）推荐人选由各会员单位按照上述条件推荐，并由广东

知识产权保护协会择优选拔，经广东省知识产权局遴选审核后，

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入选人员将作为今后全省

知识产权（专利）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的备选人员。



（三）推荐人选需认真填写《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利）高、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委库入库专家推荐表》，并附能够反映申请

人专业技术能力和学术水平的证明材料，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

报至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我会经审查和筛选后，择优推荐至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推荐人选请于 2017年 3月 27日（星期一）

下午5:00 前将相关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广东知识产权保护

协会。

纸质版材料接收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100号大院 58

栋 603室，邮编510070

电子版材料接收邮箱：gdippa@163.com

附件：广东知识产权（专利）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评委

库入库专家推荐表

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2017 年 3月 22日

（联系人：广东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尚勇，联系电话：

020-87682403；电子邮箱：gdippa@163.com）

mailto:gdiprc@163.com


附件：

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利）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库入库专家推荐表

推荐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推荐类型：高级 □ 中级□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现专业技术资格

及取得时间

现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及年限

何时何院校毕业 所学专业

最高学历（学位）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手机

社会兼职（含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组织、

学术团体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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